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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药物独立筹资是以提高基本药物可及性与公平性为

主要目的，将基本药物作为一个单独主体，由统一的管理部门

从多方渠道筹集足额的资金，保证价值链中各环节高效运行

的资金筹措机制[1]。基本药物筹资的可行性研究集中在筹资

机制方案的设计方面，现有研究大多以定性描述的方法说明

了完善供应环节[2]、使用环节[3]和付费环节[4]等对促进基本药物

可及性的必要性，但缺乏从整个基本药物价值链的角度提

出基本药物筹资的可行方案及相应配套措施完善等方面

的研究。

供应、使用、付费三大环节在主体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患

者对基本药物的需求过程，实质上构成了基本药物的完整价

值链。目前，在供应环节，我国已通过发布《国家基本药物处

方集》，实行招标采购、定点生产与配送等方式对国家基本药

物制度进行完善；在使用环节，原卫生部通过制定相关政策，

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通过支付方式的执行对医药消费与医疗

行为加以管控，财政部门为基本药物基金提供保障；在付费环

节，我国目前的医疗卫生体系中并没有针对基本药物的独立

筹资和补偿体系，但是患者使用基本药物时，仍然可以从医疗

保险等渠道获得一定的补偿，具备了对购买基本药物进行付

费的一些制度、政策、报销渠道和信息平台等。可见，在我国

当前的医疗卫生体制下，已经具备了构建基本药物独立筹资

体系的基本条件。然而，以何种模式开展才具有可行性的问

题还有待研究。基于此，本文从供应、使用、付费三大环节切

入，提出基本药物独立筹资的可选方案，并分析其可行性，从

而制订基本药物独立筹资的可行方案。

1 可选方案
1.1 供应环节

1.1.1 降低基本药物采购价格，同时对生产企业进行“二次补

偿” 从市场考虑的一种方式是放宽价格政策，降低药品价

格，让消费者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基本药物；同时有关部门

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以及信贷优惠的政策，在最低价格的

基础上给企业“二次补偿”，降低基本药物生产企业的成本压

力，扩大其利润空间，促进企业生产[5-7]。即：①利用统筹地区

医保基金的结余，建立全国或省级统筹的基本药物“二次补

偿”基金，适当进行财政补助；②保持现有制度、体系不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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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中标且利润空间小的基本药物生产企业进行“二次补

偿”，包括对生产表现较好的企业进行奖励。

1.1.2 临床必需但用量少的基本药物定点生产 从计划机制

的角度看，保持现有基本药物招标制度不变，由原相关部门确

定部分临床必需但量小的品种进行定点生产[8-9]，统购统销、统

一价格，对定点生产药品不再集中招标。另外，定点生产的基

本药物不再另外筹资，由国家根据企业合理利润并通过财政

支持以独立保障可获得性差的基本药物的供应。

1.2 使用环节

建立基本药物基金独立运行和独立监管机制。基本药物

的基金运行和监管机制与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一样，应该并

存且相互协同，从而保障基本药物使用环节的可及性。国内

外对药品补偿机制均有基金运转和政策监管制度，国际上一

些国家这两方面是由一个机构实行的，而我国这两方面是由

医保机构和卫生监管部门分开实行的。

基于此可以得出：应该保持现有基本药物监管政策制定

和基金运行不变，统一医保机构对基本药物的基金管理职能

以及卫生监管部门的政策监管职能，通过独立筹资建立单独

的基金，将支付、考核和激励进行统一。具体做法包括：（1）通

过基本药物独立筹资，对基本药物 15％的差价实行按病种向

医院全额拨款。（2）每个省对各个市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

药物使用金额超过该市平均水平的，根据基本药物使用金额

与医疗总费用比值进行相应比例的奖励。对二、三级医疗卫

生机构基本药物使用率超过一定水平且药品总使用金额下降

一定比例的进行奖励。对医务人员的奖励和处罚由医疗卫生

机构内部实行考核。（3）完善医院药事管理委员会制度，修订

和公布了《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和《国家基本药物处

方集》，为药事管理委员会和医保机构进行监督提供法律和政

策支撑。

1.3 付费环节

为提高基本药物补偿水平，可以对起付线以下的基本药

物费用进行统一标准的“二次补偿”。而基金调配最直接的办

法就是通过独立筹资建立全国统筹或省级统筹的基本药物

“二次补偿”基金，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向贫困弱势地区倾

斜。即：（1）利用统筹地区医保基金的结余，建立全国或省级

统筹的基本药物“二次补偿”基金；（2）保持现有制度、体系以

及支付渠道不变，在医保报销的基础上，对统筹支付的政策范

围内起付线以下的基本药物费用进行“二次补偿”，包括住院

和门诊大病统筹、门诊统筹等，而对个人账户或家庭账户已经

报销的或起付线以上的基本药物费用不再补偿；（3）遵循“以

收定支”的原则，按价格或者费用分段，设置不同报销比例，建

立基本药物付费的分担机制。

2 可行性分析
2.1 供应

结合供应环节的可选方案，其可行措施为通过独立筹资

对一般的低价基本药物生产企业进行“二次补偿”，短缺基本

药物进行定点生产。具体来说，通过压低基本药物采购价格，

可增加药品的可负担性，并通过“二次补偿”保证制药企业的

合理利润，激发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且其对基本药物现有制度

的改变较小，操作性强。但此方案需要各部门的通力合作，建

立各部门协调的管理机制。可获得性小的基本药物实行定点

生产并由国家保证生产，可保障基本药物的充分供应，且市场

风险较小。但必须考虑到，要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建立一条

单独的基本药物分配线，需要一定的财政支持，且此方案可能

出现寻租行为，产生额外成本。

因此，对于一般基本药物，通过降低采购价格、进行二次

补偿来保证供应最具可操作性。这样不会改变原有制度框

架，可以在提高可及性的同时鼓励企业生产；对于部分短缺、

稀少的基本药物，基本药物定点生产可确保这类药品的充

足供应。因为这类短缺药品种类和用量本身较少，价格也相

对较低，对资金的要求不高，也不需要对生产管理体制进行较

大的改革，适当补充部分政策就能基本实现定点生产供应或

差别补偿，故有较好的可行性。

2.2 使用

在使用环节的方案为通过独立筹资建立基本药物的基金

独立与监管独立相统一，促进基本药物合理使用。该方案依

据现有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制订，在监管及基金运转上都有相

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将基金运行与政策监管相统一。

此方案只是制度上的调整以及工作职能上的联系与统一，调

整幅度不大，可行性较强；且对基本药物独立筹资可以根据合

理预算从现有医保基金和国家财政补助中划拨一部分，不会

对现有资金运转带来较大压力。

因此，基于目前对基本药物的配备和使用存在多头管理

的情况，可以将监管、支付和补偿激励统一起来，利用原有的

财政专项资金和卫生费用投入建立基金，统一投入到目前的

支付渠道中，与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的考核机制相结合，形成监

管和激励，在不增加人力、物力、财力负担的基础上，优化资源

配置，具有可行性。

2.3 付费

基本药物独立筹资在付费环节的可行性主要考虑现有支

付制度、资金保障和补偿能力等方面。其可行方案是：通过独

立筹资对起付线以下的基本药物费用进行统一标准的“二次

补偿”。具体分析，“二次补偿”的方式没有改变我国现有医保

体系对基本药物的支付，充分考虑到我国基本医保“统帐结

合”的补偿模式，维持原有制度框架、管理体系、报销渠道不

变，因此制度上是可行的。在资金来源上，基本医保基金结余

有能力为“二次补偿”提供了一定资金来源，这也是提高医保

基金使用效率的一种手段，若有财政进行兜底，就更加有保

障。在补偿能力上，报销水平根据“以收定支”的原则确定，通

过分担机制适当补助，提高基本药物报销水平的同时也充分

考虑了医保基金的承受能力。三方面综合，基本药物筹资以

“二次补偿”的形式实现对基本药物付费是可行的。

基于此，此方案只需要增设单独的补偿基金和配套付费

政策，对我国原有的医疗保险补偿管理体系改变较小，且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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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现有财政补助、医保基金结余和医保结算平台，不增加人

力、物力，制度风险小，因此是可行的。

3 方案设计
3.1 基本药物独立筹资

综合供应、使用和付费三个环节的可行方案，得到我国基

本药物独立筹资的可行方案为：将现有财政补助、个人缴费和

医保基金结余充分利用，适当补充筹资，统一建立补偿基金。

补偿基金用途有 4个方面：一是对于短缺、稀少的基本药物采

取定点生产供应的资金支持；二是对压低价格后的基本药物

生产企业进行利润补偿；三是对医疗卫生机构配备和使用基

本药物的补偿奖励；四是对患者购买基本药物的“二次补

偿”。基本药物独立筹资的可行方案详见图1。

3.2 医药分开后药品独立筹资

随着医药分开制度改革的推进，医疗卫生体制将发生较

大的改变，制度阻碍因素不断弱化和消除，故可以对药品的筹

资、供应、使用和付费进行独立完整的体系设计。首先，利用

财政、个人缴费、医保基金进行系统建设和维护；其次，要成立

独立的基金管理部门，从而达到更好的管理效率；再者，建设

配套采购供应体系和监管制度，并采取定额或定率的方式设

计独立于诊疗费用的付费分担机制，从而更好地对药品进行

管理。药品独立筹资的可行方案详见图2。

4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价值链为基础，对基本药物独立筹资的

可行方案进行分析，建议统一建立补偿基金，通过独立筹资对

一般的低价基本药物生产企业进行“二次补偿”、对短缺基本

药物进行定点生产以促进供应；对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的医

疗卫生机构进行补偿奖励；同时对起付线以下的基本药物费

用进行统一标准的“二次补偿”，并辅以配套的供应、使用、付

费和监管制度，由此，可构建基本药物独立筹资体系。另外，

随着“医药分开”的推进，可进一步设计独立完整的药品筹资、

供应、使用和付费机制，完善药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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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本药物独立筹资的可行方案

Fig 1 Feasible scheme of independent financing for essential

medicines

图2 药品独立筹资的可行方案

Fig 2 Feasible scheme of independent financing for drugs

··2451


